
山西师范大学本科生专业调整规定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据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规定。

第一条 基本原则

1.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注重个性发展，发挥学生的优势和专长，进一步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坚持以生为本，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规范办学，

维护教育公平；

3.学生专业调整应以符合现有办学条件和保证各专业正常教学秩序为前提。

4.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公开、公正、公平，完善管理制度，规范操

作程序。

第二条 专业调整条件

1.申请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准许调整专业：

①申请学生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才能或兴趣爱好，通过转入专业的科目专业知

识水平测试者；

②申请学生因公伤或患某种疾病、生理缺陷，由本校指定的医疗单位检查证

明，并经校医院复查核实，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它专业学习者；

③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和专业发展情况，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可以适

当调整部分学生的专业；

④按学科大类招生的专业。

2.申请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专业调整：

①新生入学未满一学期者；

②由低录取批次专业转为高录取批次专业者；

③招生类别属于艺术及体育类或国家有明确规定者；

④在校期间已有一次专业调整者；

⑤公共必修课有不合格记录者；

3.免费师范生按照山西省免费师范生协议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办理专业调整的程序

1.学生办理专业调整的手续，一般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开学初前两周办理；

2.学生填写《山西师范大学专业调整申请表》，并提供成绩单及相关证明材

料；

3.学生所在学院签署意见；

4.拟转入专业所在学院进行考核并签署意见；

5.教务处集中审核并进行公示，无异议后办理相关手续；

6.按大类招生的专业由所在学院按照学校当年招生章程进行专业分流，分流

结果报教务处备案。分流时间为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期末。

第四条 学生专业调整后的学业要求

1.学生专业调整后，需修满转入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方可毕业；

2.专业调整以前已取得学分的必修课与转入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同名称课

程为同层次或高一层次的，所取得的学分认定为有效学分；低于转入专业层次要

求的，已取得的学分无效，需随下一年级修读；

3.专业调整前已取得的其它课程学分可认定为任意选修课学分。

第五条 学生经批准专业调整后，一律按转入专业同年级收费标准缴纳学费。

第六条 师范专业学生转入非师范专业后，从转入的下一学期起，不再享受

师范生助学金待遇；非师范生转入师范专业后，从转入的下一学期起，享受师范

生助学金待遇。

第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凡与本规定内容不相符的，按本规定执

行。

第八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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